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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志工團管理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志工團管理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志工團管理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志工團管理準則準則準則準則 

第第第第    一一一一    章章章章            總則總則總則總則    

第  一  條  本管理準則依中華民國紳士協會（以下簡稱本會）組織章程第二十六條暨志

願服務法訂定之。 

第  二  條  本團訂名為「中華民國紳士協會志工團」(以下簡稱本團)。 

第  三  條  本團隸屬於「中華民國紳士協會」。 

 

第第第第    二二二二    章章章章            任務任務任務任務    

第  四  條  本團之任務如下： 

          一、執行本會組織章程第三條志願服務工作暨統籌所屬分會志工隊運用事宜。 

          二、從事社會公益與社會服務工作，辦理志工教育訓練及成長課程，提升志工

職能與身心發展。 

          三、協助政府推動社會福利政策與慈善關懷之善良風氣，塑造助人最樂，服務

最榮之利他精神。 

 

第第第第    三三三三    章章章章            志工志工志工志工    

第  五  條  凡本會之會員，身心健康表達能力佳，具奉獻及服務熱忱，並能嚴守執勤服

務時間者，得經申請加入本團志工。 

第  六  條  本團志工，須完成志願服基礎與特殊訓練結業，且持有政府核發之志願服務

紀錄冊者，方得成為本團正式志工，尚未取得志願服務紀錄冊，得為本團見

習志工。所有志工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  七  條  志工若因個人因素欲離開本團，得填具離團申請。 

第  八  條  經取消資格之本團志工，欲再加入時，須再參加運用單位特殊訓練課程結業

後，方能再成為本團志工。 

第  九  條  志工若有違反本準則第十八條情節者，不得擔任本團工作幹部。 

 

第第第第    四四四四    章章章章            組織與職責組織與職責組織與職責組織與職責    

第  十  條  本團之組織： 

    一、本團設團長(督導)1 人，綜理團務負責本團業務之推行，協調監督各幹部

及縣市志工大隊工作之執行，並擔任主持團務各項會議；原則由理事長聘

請前屆卸任之理事長或本會熟悉志願服務實務之資深志工擔任，任期2年，

得連任一次。 

          二、副團長 2 至 3 人，襄助團長執行本團工作督導、個人督導及志工考核作業，

由團長(督導)提名，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任期 2 年。 

            (一)工作督導： 

                1.服務活動前：召開行前會議，讓志工了解在活動中擔任的角色工作。 

                2.服務活動中：召開工作人員會議，即時處理志工面對的各種活動狀況。 

                3.服務活動後：召開會議，了解志工對活動的建議，並適時修正未來志

工服務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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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個人督導：提供志工個人生涯諮詢、針對不同方案，邀請志工至團部或

協會內進行個別督導或工作討論。 

(三)志工考核：每年年終辦理服務考核，接受訓練時數納入考核項目，合格

者予以續任、授證、獎勵，未符合規定者不予續任。 

          三、本團置總幹事 1 人、副總幹事 2 至 5 人負責團務工作之執行，縣市志工大

隊長及副大隊長負責各縣市志工業務推動、志工聯繫等，均由團長(督導)

提名，經本會理事會通過後聘任之，任期 2 年得連任。 

          四、本團得視需要另置各實務作業組，辦理志工訓練、組織與資料管理、任務

分配、服勤確認與登錄、文書、財務及團康聯誼等，置管理幹部，均由團

長(督導)提名，經團務會議通過後任用之，任期 2 年得連任。 

第 十一 條  每年定期考核志工個人及團隊服務績效，考核指標為： 

          一、團隊： 

            (一)運用管理：參與教育訓練、工作日誌、會議及服務紀錄填寫、團康聯誼

辦理理情形。 

            (二)組織功能：組織運作及隊務處理、會議(報)召開及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三)服務倫理：服務認同及持續性、工作協調及與服務對象之互動。 

            (四)服務績效：服務量能及品質、執行效率及推動效益。 

          二、個人： 

            (一)服務態度：執勤狀況與服務對象互動合宜度。 

            (二)工作績效：服務質量及效率、達成目標之程度。 

            (三)群性表現：與志願服務運用單位及團隊成員互動情形。 

            (四)特殊表現：對團隊或服務對象有特殊服務貢獻者。 

第 十二 條  本團應備置下列文件： 

          一、志工基本資料：由志願服務人員填寫，作為建立個人管資料用。 

          二、工作日誌：作為工作聯繫及管理用。 

          三、服務紀錄：志願服務人員在執行服務時，需依服務工作事項填寫服務紀錄。 

          四、會議紀錄：各次會議紀錄內容，包括簽到冊、提案及動議討論事項、決議

及執行情形。 

          五、志願服務統計及服務成果報告，於年度結束後 20 日內，提報上一年度成

果報表。 

 

第第第第    五五五五    章章章章            會議會議會議會議    

第 十三 條  本團團務會議分為定期及臨時兩種，均由團長召集之： 

          一、定期會議：志願服務聯繫會報至少每年召開一次，幹部會議至少每 3 個月

召開一次，各縣市志工大隊會報至少每 6 個月召開一次。 

          二、臨時會議：臨時會議由團長認為必要，或經志工幹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

時召集之。 

          三、定期會議應於會前 7 日以前通知之，臨時會議則可於會前 1 日以前通知

之；定期會議並應報請本會派員指導及得邀請各分會派員出(列)席，臨時

會議則視需要通知出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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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各項會議均不得委託出席。 

第 十四 條  定期會議除志願服務聯繫會報外，須有本團團務幹部過半數之出席，決議以

出席人數過半數之同意行之。 

 

第第第第    六六六六    章章章章            志工之義務與福利志工之義務與福利志工之義務與福利志工之義務與福利    

第 十五 條  志工之義務 

          一、遵守志工倫理守則、本會章程及本管理準則等相關規定。 

          二、遵守執行本團或主管單位分配之服務與推展各項志願服務活動工作。 

          三、妥善使用志工服務證及志願服務記錄冊。 

          四、服務時應尊重受服務者之權利，以其權利為優先考量。 

          五、對於其因服務而獲知之訊息，應保守秘密，且不得向受服務者收取酬勞。 

          六、妥善保管本團提供之可利用資源或資訊，因故無法繼續志願服務或遭取消

志工資格者，應繳回「志工服務證」與「志工服務背心」。 

          七、出席本團或隸屬單位規定應參加之各種會議。 

          八、排定執勤時，不得無故缺勤，無法在當次值班，需辦理請假或與其他志工

協調換班，並應先告知工作人員。 

          九、執勤時，應服裝整齊、著志工背心及配戴志工證，未依規定者，經提醒屢

勸不聽，將於志工考核中扣分處分，情節重大者取消其為本團志工資格。 

第 十六 條  志工之福利 

          一、服務時數登錄『志願服務記錄冊』。 

          二、正式志工服務台每月 6 小時或關懷志工 3 小時以上，得投保意外事故保

險，志工幹部則得 24 小時投保意外事故保險。 

          三、依志願服務法服務年資滿 3 年，時數達 300 小時以上者，得申請志願服務

榮譽卡，憑卡可免費或優待進入各縣市公立風景區、未編定座次之康樂場

所及文教設施。 

          四、依志工服務時數為依據，得以免費或部份補助參加本會之各項聯誼如志工

慶生、志工旅遊等活動或相關才藝課程。 

          五、志願服務工作為無給職，與本團配合之單位若有車馬費或誤餐費補助時，

由本團統一造冊請領後，依志工實際執勤情況核實發給。 

          六、遇到大型限定名額相關活動及參訪，依志工服勤狀態及時數為參考篩選條

件，提報參與。 

          七、志工得優先參加本會暨受推薦代表本會參加主管機關所舉辦的各項與志工

相關之訓練與研習活動。 

 

第第第第    七七七七    章章章章            獎懲獎懲獎懲獎懲    

第 十七 條  經評鑑表現優良志工得於年度給予表揚，並酌以推薦參與相關單位接受績優

志工表揚，評鑑內容包含服務績效及全年服務時數。 

第 十八 條  本團志工有下列情形者，經團務會議決議，按情節輕重予以勸告，若屢勸不

聽者予以除名等處分： 

          一、違反本會章程或本準則第十五條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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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有妨害本會及本團名譽者。 

          三、年度分配任務無故未到勤，且未經請假達三次以上者。 

          四、連續 6 個月以上未參與本團交付之工作者、年度內志工服務時數未滿 12

小時者；志工幹部服務時數未滿 24 小時者則解除幹部職務。 

          五、違反政府相關法令或不法行為者。 

 

第第第第    八八八八    章章章章            經費經費經費經費及會計及會計及會計及會計    

第 十九 條  本團活動基金經費 

          一、基金之來源： 

            (一)本會之補助費或獎助費。 

            (二)從事志願服務之補助款或經費。 

            (三)參與各項競賽所得之獎金。 

            (四)專案或相關補助。 

            (五)志工樂捐、義賣。 

          二、基金使用 

            (一)使用於志工在職訓練聘請講師及相關教學資源等費用。 

            (二)本團志工慶生會及相關慶祝活動。 

            (三)志工聯誼活動補助。 

            (四)本團團務運作費用。 

第 二十 條  本團經費(基金)收支，須每個月底提報本會秘書處彙報本會各項會議，年度

結束後 20 日內，應將該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止之經費(基金)收支之

明細提報本會秘書處彙整。 

 

第第第第    九九九九    章章章章            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第二十一條 本團(隊)解散時，其剩餘經費全數繳回本會。 

第二十二條 本準則經本會會員代表大會通過後施行之，修正亦同。 

 

              1.104 年 12 月 4 日第 12 屆第 2 次會員代大會表通過。 

2.106 年 12 月 17 日第 13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3.108 年 12 月 15 日第 14 屆第 2 次會員代表大會修正通過。 

    

    

    

    

    

    


